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近日，杨浦团区委积极响应团

市委发起“青小康”社区互助药箱专项行动，

在区内设立一处固定点及一处流动点，鼓励

大家在保障自身需要的基础上，将多余的退

烧、止咳化痰等药品以及抗原、口罩等防疫

物资进行共享， 帮助解决居民的 “燃眉之

急”。“小药箱”传递“大温暖”，“青小康”社区

互助药箱专项行动通过“共享药箱”及时帮

助了有需求的家庭，同时也缓解了居民的焦

虑，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

据悉， 经过前期排摸， 团区委联系试

点所在的居委， 同区属国企卫百辛集团一

起募集药品、 招募志愿者， 准备了部分药

品作为 “共享药箱” 的 “启动药品”， 充分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志愿者在上岗前进行了专门培训 。

“青小康” 志愿者在服务中按需发放药品、

记录药品出入箱情况、 告知居民药品使用

方法等， 并且积极宣传个人防护、 居家康

复、 药物使用等知识。

皓月坊公租社区是试点社区之一， 在

收到药箱后， 卫百辛集团团总支、 锦州湾

居委充分利用青春社区志愿者群、 社区微

信群等渠道发布药箱点位信息、 收集共享

信息、 畅通共享渠道。

连日来， 卫百辛团员青年、 社区住户

积极响应， 主动将家中多余的药物捐至青

春社区的 “共享药箱”。 快克、 藿香正气

水、 蒙脱石散……药箱里的药品逐渐多了

起来。 目前， “共享药箱” 已筹集到各类

药品近 13 种。 除药品外， “共享药箱” 里

还有电子体温计及退烧贴。 “共享药箱”

的出现既方便了居民及时获得所需， 也承

载着邻里间深厚的情谊。

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安全法益

【内容摘要】 个人信息保护的客体为个人信息权益，但在个人信息权益属

性的认定方面，目前存在较大的学理与实践争议。违法处理造成的直接后果为个

人信息侵权风险的提升，进而带来安全利益的减损。安全减损会引发诸多利益变

动，该利益损耗无法进行举证与计算，因此无法适用侵权救济。 《个人信息保护

法》通过设置处理规则、权利义务、职权和责任等，在违法处理发生前后对安全利

益予以保障和恢复，其第 69 条是与侵权规则的相互衔接，违法处理与实害行为

可解释为共同危险行为。 故而安全不是侵权法益，而是个保法的独特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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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怡安

我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 对于违法处理

个人信息行为采取了概括式规定， 一般包括

非法收集、 利用、 买卖与泄露、 篡改、 丢失

等。 而纵观司法裁判结果可知， 人格、 财产

等权利损害结果， 实际由违法处理之后的实

害行为所致， 而实害行为并不必然发生， 违

法处理只是为其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性。 违法

处理造成的直接、 独立后果， 是增加权利受

损的风险， 易言之， 减损了安全。 由此可

见，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益为安全。

一、个人信息权益属性的学理

与实践争议

在个人信息权益属性的认定方面， 我国

存在较大的学理与实践争议， 主要争议点体

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我国学者们认定个人信息权益

属性主要的思路是， 将之定性为财产、 人格

等权利。 一部分学者认为， 个人信息是有价

值的商品， 需给予财产权保护； 另一部分学

者认为， 个人信息是人格尊严的体现， 主张

权利人对个人信息享有支配与自主决定的权

利， 依人格权获得救济； 还有一部分学者秉

持了人格兼财产权的观点， 认为个人信息权

益兼具人格要素和财产要素。

第二， 如果个人信息权益是人格、 财产

权利， 那么违法处理个人信息将会造成信息

主体权利受损结果； 而若违法处理行为不会

造成信息主体权利受损， 那么个人信息权益

的财产权说、人格权说则值得怀疑。 以“人脸

识别第一案”为例，该案被告强制收集和利用

个人信息的行为只是令其产生对安全的担

忧。终审裁判中，法院以被告擅自改变合同履

行方式的违约理由判原告胜诉， 而未判决被

告存在欺诈等权利侵害行为。可见，司法实践

中所认为的对个人信息不当处理行为， 并未

造成信息主体人身、财产权利的实际损害。

二、安全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

益的规范证成

个保法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处理

者义务以及对处理活动的监督机制等条文，

用来预防违法处理行为的发生， 体现了对信

息主体安全的事前保障。 对于违法处理造成

的风险升高———即安全减损结果， 个保法从

处理者的义务履行、 网信等部门的职责履行

和信息主体的权利行使三个维度， 设置了对

安全的恢复机制。

在违法处理的安全保障方面， 个保法设

置了规范个人信息处理的规则， 约束处理活

动以保障安全。 一方面， 个人信息处理的合

法基础与核心规则为知情同意原则， 信息主

体依靠自身意愿与风险评估， 来理性地选择

是否进入信息处理活动之中。 另一方面， 个

保法要求处理活

动符合 必 要 原

则， 在有助于目

的实现的必要范

围内运用对个人

权益影响最小的

手段。 在公民监

督方面 （个保法

第 60-63 条）， 法律赋予信息主体查询、 复

制等监督权利， 赋予组织、 个人投诉、 举报

的权利。 这些监督机制的设置 （个保法第

45、 65 条）， 均是为了避免个人信息的违法

处理， 故保障的是安全。

在违法处理的事后救济方面， 个保法通

过处理者对补救、 通知义务的履行来对安全

进行恢复。 处理者采取必要措施最大程度保

障个人信息安全， 也是个人信息处理必要原

则的重要内涵。此外，个保法通过网信等部门

履职来对安全进行恢复， 并且规定了处理者

的安全保障义务。总而言之，违法处理发生使

安全遭到减损后， 个保法通过处理者的义务

履行、 网信等部门的职责履行和信息主体的

权利行使等机制， 力图将安全利益恢复至减

损前的状态。 因此，个保法补救的是安全。

三、安全作为个人信息权益保

护规则的厘清

违法处理不直接必然造成权利损害， 其

直接减损后果是安全； 而安全减损虽引起利

益变动， 但因无法计算、 证明而不适用侵权

救济。 个保法设置了事前保障和事后恢复等

措施， 来保护安全， 故其与侵权法的保护利

益与保护手段明显不同， 但部分法条存在将

两种规则混淆规定的嫌疑。

如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69 条规定 ：

“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

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 即规定了

处理者对权利损害结果的过错推定责任。 可

见， 该条文与 《民法典》 的侵权责任规则不

仅存在法条竞合， 还存在两种保护规则的混

淆嫌疑， 需要通过规范解释予以厘清。 首

先， 处理者的证明责任需理解为， 应证明在

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侵害行为中没有过错，

而非证明对泄露、 篡改、 买卖等处理行为没

有过错。 其次， 处理行为与实害行为应理解

为共同危险行为。 由于处理者在不构成共同

侵权方面有待证明， 侵权人数遂无法具体确

定， 故在出现权利损害结果的情况下， 处理

行为属于共同危险行为。

根据以上理由， 可以将个保法第 69 条

解释如下： 第一， 处理者对违法处理行为承

担个保法上的公法责任， 无需对违法处理行

为证明 “没有过错”。 第二， 违法处理与实

害行为属于共同危险行为； 处理者应证明自

己对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实害行为没有过

错， 无因果关系而免责， 则承担责任的具体

侵权人只有实害行为人。 第三， 处理者若无

法证明自己对实害行为没有过错， 则表明无

法完全确定具体侵权人， 故处理者承担共同

危险行为的连带责任。

由此观之， 个保法与侵权法在各自范围

内发挥权益保护功能并能够相互衔接。 故区

别于侵权保护， 个保法所保护的应是 “安

全” 这一法益。

扩容增能，畅通双向转诊机制
临汾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力保障患者在“家门口”的就医需求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罗欣悦

“母亲在市北医院接受治疗有一段时

间了， 目前， 情况也比较稳定， 因为家就

住在临汾路街道， 想着离家近一点也方便

一些， 就转诊到街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了。”

眼下， 上海医疗救治工作进入关键时

期， 全市坚持 “保健康、 防重症” 目标，

全力推进医疗救治各项工作。 为统筹做好

新冠病毒感染者分级分类救治和日常医疗

服务保障等工作， 静安区临汾路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上下联动， 全力畅通静安北

部医共体双向转诊机制， 无缝对接， 保障

患者就医。

近日， 77 岁的王阿婆由上海市静安区

市北医院转诊至临汾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接受进一步康复治疗。 王阿婆既往

有脑梗、 脑出血后遗症、 冠心病 （冠脉支

架植入术 ） 、 糖尿病 、 高血压等病史 。

2022 年 12 月 16 日， 由于咳嗽咳痰严重，

入住至市北医院老年康复病房， 在经过近

一个月的治疗后， 气喘、 咳嗽咳痰等症状

明显减轻， 不吸氧的状态下， 血氧恢复至

97%， 且经复查， 胸部 CT 显示炎症基本

吸收。

“家里老人最近这段时间状态都不错，

也比较稳定， 我们也考虑到， 目前床位有

限， 现在家里老人恢复得不错， 那就把床

位让给更需要的人。” 王阿婆家属告诉记

者。

“接下来， 我们也会根据王阿婆 “阳

康” 后存在的咳嗽、 气促、 疲倦、 乏力等

症状， 进行一系列康复治疗。 同时， 中心

病区全科团队也会为其针对性地进行营养

膳食、 慢性病护理要点等指导， 切实做好

患者的健康管理。” 临汾路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副主任胡敏表示。

同样居住在临汾路街道的 83 岁沈老伯

近日因发热、 咳嗽， 自测新冠抗原阳性后

十分担心。 由于其患有慢阻肺、 肺气肿、

肺大泡等严重基础疾病， 其家人第一时间

带沈老伯来到该中心进行相关入院检查。

据了解， 检查结果显示沈爷爷存在肺

部感染， 在进行小分子抗病毒药物、 激素、

氧疗、 抗感染及对症支持治疗后， 患者胸

水增多。 为明确胸水原因， 中心通过转诊

绿色通道， 将其转诊至静安北部医共体牵

头单位———上海市静安区市北医院急诊科

接受进一步诊治。

“经过评估， 当时患者是达到了重症

的程度， 因为他胸腔积液合并新冠后的肺

炎感染， 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在入院当天

下午， 我们就为这位患者就进行了穿刺手

术。 在经过一周的治疗以后， 目前， 该患

者情况明显得到改善。” 市北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任刘建军告诉记者， 该患者在情况平

稳、 达到出院标准后， 也可通过双向转诊

的方式， 转回临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接受进一步的康复治疗。

据悉， 截至目前， 该中心依托静安北

部医共体， 与上级医院进行双向转诊机制，

辖区居民通过家庭医生健康咨询、 健康监

测和门诊就诊后 ， 建议转诊至上级医院

200 余人； 自上级医院下转的住院病人达

23 人次， 下转输液病人每日近 200 人次，

上下联动、 无缝对接， 保障患者就医。

春节前，黄浦检方
向24名劳动者发放司法救助金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刘倩雅

本报讯 辞旧迎新之际， 黄浦区人民

检察院召开了一场特殊的劳动者权益保护

专项救助和争议化解会。 24 位劳动者收

到了带着司法温度的司法救助金。 他们还

送上精心制作的锦旗， 向检察官们表达由

衷的感谢。

据介绍， 黄浦区检察院在与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日常工作中发现数名外地

来沪务工人员被辖区某企业拖欠工资的线

索， 正值年关岁末， 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来

讲， 一份工资意味着一份生活保障， 黄浦

区行政检察监督办公室的检察官们深深体

会到肩上的责任， 奔走于人社局和法院之间

开展调查取证， 发现该企业累计拖欠 24 名

劳动者的工资报酬达人民币 62 万余元,人数

众多且金额较大。 经查证， 该企业名下无可

供执行的财产， 故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

序。

为了切实保护弱势劳动群体， 帮助他们

尽量弥补损失， 行检办主动将线索移送至区

院第六检察部， 并协助完成司法救助工作。

最终， 检察机关对于 24 名劳动者开展行政

司法救助， 并同步化解 2 件相关行政争议。

案件的办结不意味着事了， 检察机关表示，

将持续关注企业财产线索以及法院执行情

况， 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杨浦：鼓励市民
共享多余药品 解居民“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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